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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函、使用方案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國立高級中學、各私立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均含附件)

轉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「國土測繪圖資樣本申請使用方主旨：
案」，請鼓勵教學單位與師生申請使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14年 10月 29日測管字第一、
1141570550號函辦理。
隨文檢附來函及附件各1份，倘有相關問題請洽該中心承二、
辦人員吳技士，聯絡電話：04-22522966轉分機340，電子
信箱：55564@mail.nlsc.gov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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